
【裁判字號】103,金,42

【裁判日期】1040225

【裁判案由】解任董事職務等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金字第42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王尊民律師

　　　　　　黃正欣律師

被　　　告　姜麗芬

訴訟代理人　宋忠興律師

被　　　告　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04年2

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姜麗芬擔任被告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職務應予

解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者，視同未起

   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徐洵平、姜麗芬及基因公司為

   共同被告，嗣於民國104年2月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並具

   狀撤回對於徐洵平部分之起訴（見本院卷(二)第30至33頁），

   並經原告所選任之訴訟代理人當庭同意撤回（見本院卷(二)第

   31頁反面），依前揭法條規定意旨，此部分之訴已生合法撤

   回之效力，視同未起訴而不在本件審理範圍，是本件被告僅

   餘姜麗芬及基因公司，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

   立之保護機構，被告基因公司係經申請核准於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買賣股票之上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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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被告基因公司於101年4月間與其他投資人合資成立訴外

   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達人公司），經營「胖

   達人連鎖麵包店」，被告基因公司持有生技達人公司股份50

   ％，嗣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6月間增資，被告基因公司仍持

   有生技達人公司股份 43.62％，並取得5席中之3席董事。而

   生技達人公司於 102年1至4月營收金額占被告基因公司合併

   營收金額比例各為70.33％、63.76％、66.86％及65.70％，

   102 年上半年度生技達人公司之營業收入占被告基因公司合

   併營收比率65.75％，稅後淨利則占47.10％，生技達人公司

   於 102年間已成為被告基因公司之最重要轉投資公司，其營

   收損益及獲利能力已對被告基因公司財務數據、股價漲跌及

   投資人決定有重大影響。

 (二)被告姜麗芬自102年6月18日起至105年6月17日止擔任被告基

   因公司監察人職務，竟為個人利益，於被告基因公司102年8

   月19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網站公告「代重要子公司生技達人（

   股）公司公告董事長變動」之重大訊息前，於102年7月30日

   、31日自伊配偶即被告基因公司董事兼董事長徐洵平處，與

   訴外人許慶祥、許雅鈞等人於實際獲悉「生技達人公司 102

   年 6月份經營虧損」及「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辭任」等重大

   影響被告基因公司股票價格之利空消息後，分別於102年7月

   30日、8月1日、6日、7日、8日、9日及19日對所持有之被告

   基因公司股票從事內線交易以規避交易損失金額新臺幣（下

   同）1,232萬6,300元，顯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157條之1禁止內線交易規定，除嚴重破壞證券市場秩序，造

   成證券投資人重大損害外，亦違反監察人應對公司忠實執行

   職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藉職務上權限與機會牟取個

   人利益，致被告基因公司股東蒙受鉅額損失，顯不適任被告

   基因公司之監察人職務，為此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

   2 款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訴訟。並聲明：被告姜麗芬擔任被告

   基因公司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姜麗芬則以：

 (一)伊於擔任被告基因公司監察人期間，固曾於102年 7、8月間

   出售部份被告基因公司股票，惟「生技達人公司102年6月份

   經營虧損」、「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辭任」等消息並非事實

   ，且非屬證交法所規範之重大消息。又伊於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偵辦本案相關刑事案件時，雖

   承認曾於 102年7、8月間出售部份被告基因公司股票之行為

   ，但僅為澄清並無不法意圖，並基於不浪費司法資源、勇於

   承擔社會責任考量之決定，遂自願繳回檢察官所認定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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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並非自白承認涉犯內線交易罪嫌，況且此部分刑事案

   件尚未經判決確定，不得僅以臺北地檢署起訴書所載事實認

   定伊涉有內線交易犯行，亦無法據此認定構成投保法第10條

   之1第1項所規定「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監察

   人職務事由。

 (二)又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7月22日所製作之102年6月份「多期

   比較綜合損益表」、「部門別比較損益表」所載之虧損金額

   為25萬 6,042元，同年月25日所製作之「部門別比較損益表

   」上所載虧損金額為21萬 8,021元，但此等文件均屬尚未經

   財務部門核實查對之暫存報表，而非正式財務文件，且同年

   8 月10日所製作之「部門別比較損益表」所示淨利則為78萬

   1,834 元，足證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6月份並無虧損情事，

   縱使該月份營收微幅下滑，亦因天氣炎熱影響消費者購買意

   願所致，且該月份營收情況亦優於同年 2月份，惟伊並無於

   102年3月份出售股票之行為，足見伊並無內線交易之犯意。

   另訴外人莊鴻銘是否辭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於102年8月

   14、15日時並未明確，且莊鴻銘於任職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

   期間即曾多次表示辭任，然事後均未辭任，此種不確定發生

   與否之事實，僅屬有「發生變動之虞」，莊鴻銘是否辭任仍

   須視同年月19日召開之董事會決議結果而定，並非「已發生

   變動」之確定事實，自不在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範之內線消

   息範圍，況且伊於102年8月19日出售之50仟股亦屬錯帳處理

   而非內線交易。

 (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於98年 5月20日立法新增之理由為「

   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

   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

   ，準此，縱認伊前揭出售部分被告基因公司股票行為構成內

   線交易，然證交法關於內線交易禁止之規範目的，係在處罰

   行為人破壞證券市場秩序，造成證券市場投資人受損害，並

   非處罰行為人造成公司之重大損失。亦即內線交易行為並不

   當然造成公司之重大損失，則原告依據上開規定訴請裁判解

   任伊之監察人職務，亦無所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基因公司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2頁正、反面）：

 (一)徐洵平為被告基因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總經理，被告姜麗

   芬則為被告基因公司之監察人，其監察人任期為102年6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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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至105年6月17日止。

 (二)生技達人公司101年4月26日設立登記時，被告基因公司出資

   額為 1,500萬元，持有生技達人公司50％股權；嗣於生技達

   人公司102年6月增資後，被告基因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43.62

   ％。

 (三)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7月22日製作之102年6月份「多期比較

   綜合損益表」、「部門別比較損益表」所載之虧損為25萬6,

   042 元，於102年7月25日製作「部門別比較損益表」之虧損

   金額為21萬 8,021元，於102年8月10日製作之「部門別比較

   損益表」淨利為78萬 1,834元。

 (四)被告姜麗芬於102年7月30日、8月1日、8月6日、8月7日、 8

   月8日、8月9日、8月19日分別賣出被告基因公司股票45仟股

   、37仟股、50仟股、50仟股、50仟股、50仟股、50仟股，總

   計 332仟股，扣除102年8月19日已賣出但申報錯帳沖回之50

   仟股，共計 282仟股。

 (五)莊鴻銘於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8月19日召開之臨時股東會辭

   任董事長。

 (六)徐洵平與被告姜麗芬已於102年12月27日即臺北地檢署102年

   度偵字第19826、24756號證券交易法案件（下稱相關刑事案

   件）偵查中繳回1,232萬 6,300元。

五、原告主張被告姜麗芬身為股票上櫃公司之被告基因公司監察

   人，竟基於個人利益，利用執行職務所獲悉「生技達人公司

   102年6月份經營虧損」及「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辭任」等重

   大消息從事內線交易以規避損失，顯屬重大損害被告基因公

   司之行為，且為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為此爰依投保法第10

   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解任監察人職務之訴，則為被告姜麗芬

   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一)被告姜麗

   芬有無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行為？(二)被告姜麗芬是

   否有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法定裁判解任事由？

   茲析述如下：

 (一)被告姜麗芬有無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交易行為？

   1.按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 1項

     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

     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

     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證交法第157條之1定有明

     文。經查，被告姜麗芬之配偶徐洵平於102年7月29日自訴

     外人即被告基因公司財務長黃筱玲處獲悉對於被告基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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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盈虧有重大影響之生技達人公司102年6月份虧損20餘萬

     元之消息，復於同年7月底至8月初間自黃筱玲處得知生技

     達人公司董事長莊鴻銘欲辭任，可能由徐洵平接任董事長

     之重大消息，遂指示被告姜麗芬分別於同年7月30日、8月

     1 日、6日、7日、8日、9日、19日分別賣出被告基因公司

     股票45仟股、37仟股、50仟股、50仟股、50仟股、50仟股

     、50仟股，總計 332仟股，扣除102年8月19日已賣出但申

     報錯帳沖回之50仟股，共計 282仟股，而被告姜麗芬至遲

     於102年7月31日即知悉生技達人公司虧損，於同年 8月14

     、15日知悉莊鴻銘辭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職務等情，有

     被告姜麗芬及訴外人徐洵平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中、審理

     中之訊問筆錄、被告姜麗芬所提出之刑事準備(一)狀、訴外

     人黃筱玲、許連晉、莊鴻銘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

     之訊問筆錄、生技達人公司多期比較財務報表、部門別比

     較損益表、被告基因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等件影本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至第165頁反面、第 180頁至

     第208頁反面、第214至223頁、第227頁至第 253頁反面）

     ，堪信為真實。是徐洵平既自黃淑玲處得知生技達人公司

     102年6月份營收驟減，以及莊鴻銘即將辭任生技達人公司

     董事長職務之重大消息，並指示被告姜麗芬自102年7月30

     日起陸續出售所持有之被告基因公司股票共計 282仟股（

     扣除申報錯帳沖回之50仟股），而被告姜麗芬至遲已分別

     於102年7月31日及同年 8月14、15日自徐洵平處得知上開

     消息，亦經被告姜麗芬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自承

     在卷，再佐以前揭訴外人於相關刑事案件中之陳述與物證

     資料，足認被告姜麗芬確實涉有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內線

     交易行為甚明。

   2.被告姜麗芬辯稱伊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雖承認出

     售部份被告基因公司股票，但僅為澄清自身無不法意圖，

     並基於不浪費司法資源、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之考量，而自

     願繳回檢察官所認定之全部金額，並非自白承認涉犯內線

     交易罪嫌云云。惟查，被告姜麗芬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中

     確實陳稱至遲於102年7月31日自徐洵平處得知生技達人公

     司102年6月份獲利驟降甚至虧損情事，並分別於102年8月

     1日至9日賣出所持有之被告基因公司股票 237仟股（不含

     102年7月30日賣出之45仟股、102年8月19日錯帳沖回之50

     仟股）等詞（見本院卷(一)第 163頁正、反面），復於相關

     刑事案件之本院刑事庭103年3月10日調查程序中，且有選

     任辯護人陪同下，亦陳稱對於起訴事實表示認罪，並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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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所得等詞（見本院卷(一)第 165頁反面），再於103年4

     月23日以刑事準備(一)狀表示對於檢察官起訴伊違反證交法

     第157條之1第1項第1、2款，觸犯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之罪表示認罪，對於相關刑事案件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

     及各項證據均無意見且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詞（見本院卷(一)

     第180至188頁），足認被告姜麗芬於有選任辯護人陪同下

     ，且有充裕時間瞭解所涉法條、所犯罪名與起訴之犯罪事

     實後，基於自由意志仍為認罪之陳述，且所陳述內容亦與

     相關刑事案件中之同案共犯、相關證人及卷內事證相符，

     堪認被告姜麗芬確於相關刑事案件中承認涉內線交易犯行

     。至被告姜麗芬所辯稱之僅為節省司法資源、承擔社會責

     任而認罪云云，僅係認罪之動機，並無礙於被告姜麗芬確

     有內線交易犯行之認定。

   3.被告姜麗芬又辯稱縱認生技達人公司於102年6月份營收微

     幅下滑，此亦因天氣炎熱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且該月份

     營收情況亦優於同年 2月份，惟被告姜麗芬並無於102年3

     月份出售股票之行為，足見被告姜麗芬並無內線交易之犯

     意云云。惟查，102年2月份僅有28日，且該月10日適逢農

     曆新年，同年月 9月至14日為農曆新年假期，故生技達人

     公司於102年2月份不僅營業日數較少，又遭逢農曆新年連

     假休市，此外尚須支出員工年終獎金，觀之櫃買中心查核

     結果（見本院卷(一)第 243頁），102年2月份之自結損益為

     虧損201萬9,525元，營業收入僅有4,227萬1,132元，較10

     2年1月份之7,311萬5,452元短少 35.35％，亦屬合理。且

     莊鴻銘於相關刑事案件審理中亦陳稱因過年休年假，且發

     年終獎金，所以伊認為102年2月份會虧錢，在生計達人公

     司這個行業中，這個時候都會虧錢等詞（見本院卷第 221

     頁正、反面）。是生計達人公司於102年2月份雖有虧損情

     事，惟係因該月份上開諸多特殊因素所致，尚難與同年 6

     月份之營收驟減情形作同等考量，亦無法據以推論本件被

     告姜麗芬並無內線交易之意圖。況且依據證交法第 157條

     之 1規定，內部人（即被告姜麗芬）在實際知悉內線消息

     後，在該消息明確後，尚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自

     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不論其是否

     有藉該股票買賣之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均不

     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且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取

     利益，亦無足問，是被告姜麗芬此部份抗辯，不足為憑。

   4.被告姜麗芬復辯稱「生技達人公司102年6月份經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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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辭任」等消息並非確定事實，生

     技達人公司102年7月22日、 7月25日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僅

     為暫存報表而非正式財務文件，另莊鴻銘於任職生技達人

     公司董事長期間曾多次表示辭任，但事後均未辭任，是否

     辭任仍須視同年月19日召開之董事會決議結果而定，此等

     不確定訊息，非屬證交法禁止內線交易條款所規範之重大

     消息云云。惟按99年6月2日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 4

     項規定（即99年6月2日修正後之同條第5項），第1項所稱

     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

     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

     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

     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依此

     規定，可知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 1項所謂獲悉發行

     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獲悉在某特定

     時間內將成為事實之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而言，並不

     限於獲悉時該消息已確定成立或已為確定之事實為必要（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1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次按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

     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1、18條規定：「本法第157條之

     1第5項所稱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

     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指

     下列消息之一：…十一公司營業損益或稅前損益與去年同期

     相較有重大變動，或與前期相較有重大變動且非受季節性

     因素影響所致者。…十八其他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對公

     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

     要影響者。…」。另 103年12月19日修正前之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

     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2條之1第1項第2款、第2條第1項第

     6 款分別規定：「上櫃公司之未上市（櫃）或未登錄興櫃

     重要子公司遇有第2條第1項各款情事者，視同上櫃公司重

     大訊息。上櫃公司屬投資控股公司及金融控股公司者，除

     重要子公司外，下列子公司遇有第2條第1項各款情事者，

     亦視同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一投資控股公司之未上市（

     櫃）或未登錄興櫃子公司，其最近一年淨值占投資控股公

     司年度財務報告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本處理程

     序所稱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係指下列事項：…六董事長、

     總經理、法人董事或其代表人、法人監察人或其代表人、

     獨立董事、自然人董事、自然人監察人或依證券交易法規

     定設立功能性委員會之成員於委（選）任及發生變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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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發生變動或獨立董事均解任者、第一上

     櫃公司已無在我國設有戶籍之獨立董事者。…」。經查：

     (1)生技達人公司於101年4月26日設立登記時，被告基因公

       司出資額為 1,500萬元，持有生技達人公司50％股權；

       嗣於生技達人公司102年6月增資後，被告基因公司持股

       比例降至 43.62％，並取得5席中之3席董事，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2頁正、反面）；而生技達人公

       司於 102年1至4月營收金額占被告基因公司合併營收金

       額比例各為70.33％、63.76％、66.86％及65.70％，10

       2 年度上半年生技達人公司之營業收入占被告基因公司

       合併營收比率65.75％，稅後淨利則占47.10％，生技達

       人公司於 102年間係被告基因公司之最重要轉投資公司

       ，亦有臺北地檢署相關刑事案件起訴書、生技達人公司

       相關營運財務數據、基因公司與生技達人公司營收及獲

       利狀況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1至62頁），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89頁反面），亦堪認為真實

       。而生技達人公司102年6月份獲利驟減，於102年7月22

       日自結損益時之虧損已有25萬 6,042元，於102年7月25

       日調整財務報表後虧損仍有21萬 8,021元，嗣於102年8

       月10日將102年6月份電費分攤至同年4至6月後方有獲利

       78萬 1,834元，業經訴外人即被告基因公司財務會計人

       員許連晉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中陳述屬實（見本院卷(一)

       第194至196頁），復有生技達人公司多期比較財務報表

       、部門別比較損益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 197頁至

       第 203頁反面），且訴外人即被告基因公司財務長黃筱

       玲亦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陳稱此消息告知徐洵

       平等詞（見本院卷(一)第 189頁至第193頁反面、第204頁

       反面至第 210頁反面）。再觀之生技達人公司102年1月

       至 6月份之自結損益，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查核結果分別為2,127萬9,087元（102年1月份）

       、-201萬9,525元（102年2月份）、1,676萬 0,561元（

       102年3月份）、1,750萬6,331元（102年4月份）、 748

       萬9,316元（102年5月份）、78萬1,834元（102年6月份

       ，調整前為-25萬6,042元及-21萬8,021元），此有被告

       基因公司股票（代號：6130）交易分析意見書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31頁至第253頁反面），是除102年2月

       份因該月份日數較少且適逢農曆年連假休市等季節性因

       素而難以比較外，縱許連晉將102年6月份電費平均分攤

       至同年 4、5、6月份後，而將102年6月份自結損益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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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後之虧損21萬8,021元再調整為有盈餘78萬1,834元，

       仍無改於生技達人公司 102年5、6月份獲利大幅驟減之

       事實，且比較102年4至6月份之自結損益分別為1,750萬

       6,331元、748萬9,613元及78萬1,834元，102年5月份較

       上月減少57.21％，102年6月份較上月減少89.56％，亦

       顯非被告姜麗芬所辯之僅因天氣炎熱以致營收微幅下滑

       ，足認生技達人公司自結損益自102年5月起即嚴重衰退

       ，尤以102年6月份之自結損益驟減情形最為嚴重，僅為

       同年4月份自結損益之4.467％，自屬公司營收有重大變

       動且非受季節性因素影響所致，涉及被告基因公司之財

       務、業務，對於被告基因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且

       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重大消息，且此

       一獲利驟減之重大消息於102年7月22日生技達人公司10

       2年6月份自結損益表製作完成時已臻明確，是被告姜麗

       芬辯稱102年6月份並無虧損，故非重大消息云云，不足

       採信。

     (2)再者，「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莊鴻銘辭任」之消息，於

       102年8月14、15日時亦已確定成立，亦經訴外人黃筱玲

       、莊鴻銘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中陳述屬實（見本院卷(一)

       第 191頁、第207頁反面至第208頁反面、第218至219頁

       ），被告姜麗芬雖抗辯莊鴻銘曾多次表示辭任生技達人

       公司董事長，但事後均未辭任，此仍屬不確定訊息云云

       ，然證人莊鴻銘於相關刑事案件審理中陳稱伊在102年8

       月間有傳LINE給黃筱玲表示要辭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

       ，因為當時伊與徐洵平在北京發生口角，伊向徐洵平表

       示要辭任由徐洵平接任，徐洵平也是這樣說，後來伊10

       2年8月19日回來當天，徐洵平就安排臨時董事會要伊卸

       任，伊於卸任前雖有表示為穩定員工、師傅，可否先不

       要辭職，但徐洵平要伊馬上卸任，伊就簽字同意，因為

       徐洵平是大股東、總裁等詞（見本院卷(一)第218至219頁

       ），另徐洵平於相關刑事案件偵查中亦陳稱伊於102年8

       月14、15日與莊鴻銘用微信聯繫關於是否讓師傅去大陸

       支援的事宜，莊鴻銘表示要辭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由

       伊接任，伊亦同意，莊鴻銘聯繫黃筱玲安排卸任，黃筱

       玲告知伊102年8月19日要開臨時董事會處理莊鴻銘辭任

       事宜，伊有告知姜麗玲，姜麗玲沒什麼意見，係伊交待

       姜麗玲去賣50張股票，但那天是莊鴻銘卸任，屬於重大

       消息不能賣股票，所以要姜麗玲馬上取消交易並作錯帳

       處理等詞（見本院卷(一)第 229頁正、反面），顯然徐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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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對於莊鴻銘是否辭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乙事有決定

       權，而徐洵平與莊鴻銘於102年8月14、15日既已協議莊

       鴻銘卸任並由徐洵平接任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甚明，此

       一重大消息隨後亦為被告姜麗玲所知悉，是被告姜麗玲

       辯稱莊鴻銘辭任與否仍未確定云云，亦不足取。

 (二)被告姜麗芬是否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裁判解任

   事由：

   1.按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投保法

     第10條第 1項之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

     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 200條之限制。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1項第 2款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與目的，

     在於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由具有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於

     發現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

     實義務，以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與維護公司股東權益。又

     按公司之監察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8條第2項、第23條第 1項亦有明文。其目的係要求公司負

     責人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為內容，於執行公司業務時，

     能為公正且誠實之判斷，置公司利益於個人利益之上，而

     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如有違反前揭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被告姜麗芬辯稱縱認伊出售部分基因公司股票行為構成內

     線交易，然證交法關於內線交易禁止之規範目的，係在處

     罰行為人破壞證券市場秩序，造成證券市場投資人受損，

     與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維護公司股東權益，防範公司經

     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之立法目的不同，自難據以推論構成裁判解任被告姜麗芬

     監察人職務之事由云云。惟被告姜麗芬身為被告基因公司

     監察人，利用伊與伊之配偶徐洵平職務上之權限與機會獲

     悉之重大消息，於全體被告基因公司股東及證券市場投資

     人均不知情前，先行賣出所持有之被告基因公司股票以規

     避損失，雖就102年8月19日所賣出50仟股事後申報錯帳沖

     回，但仍自同年 7月30日至8月9日共計別賣出被告基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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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股票 282仟股，是被告姜麗芬考量個人利益優先於公司

     利益，將原本應屬於被告基因公司全體股東之重大消息，

     挪作個人規避損失之私益使用，而從事資訊不對等之交易

     ，顯然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關於禁止內線交易規定，以

     及公司第23條第 1項有關監察人對於公司所應負有之忠實

     義務、法令遵循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除致生重大

     損害於公司外，亦屬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被告姜

     麗芬辯稱尚未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 1裁判解任事由云云，

     自不足取。

   3.被告姜麗芬復辯稱本案相關刑事案件尚未經判決，不得僅

     以臺北地檢署起訴書所載事實認定被告姜麗芬涉有內線交

     易犯行，亦無法據此認定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規

     定「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監察人職務事由

     云云。惟刑事訴訟法第500條（56年1月28日修正前為第50

     4 條）前段所謂應以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者，係指

     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而言，如附帶民事訴訟經送於民事庭

     後，即為獨立民事訴訟，其裁判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

     拘束。此有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 713號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經查，本件民事訴訟並非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之附帶

     民事訴訟事件，且民事法院本可獨立認定事實，不受刑事

     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況本件係審酌被告姜麗芬有無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規定「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之解任事由，而與被告姜麗芬是否構成證交法第157條之1

     之內線交易罪責無涉，經本院審理後，洵堪認定被告姜麗

     芬確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及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

     項，而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解任監察人職務事由

     ，已如前述，是被告姜麗芬此部分抗辯，亦難憑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

   解任被告姜麗芬之被告基因公司監察人職務，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

   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志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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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王俞萍

Page 12 of 12


